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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C002 工作項目 小額採購作業流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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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辦單位 作業流程 期程 作業要領 注意事項 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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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檢附發

票，1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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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款項 

需求單位主管核章 

總務主任核章 溝通協調 

會計主任簽核經費支出項目

校長批核 

依採購法進行採購 

廠商送貨 

請購單位驗收/保管 

財產登記 

黏貼憑證辦理核銷 

會計、校長核章 

不需財產登記

處室/教師依需

求填寫請購單 

訪價 

事務組彙整請購項

目，是否需採購 


